2018年海州区城管局“事故隐患排查月”
活动方案
为扎实抓好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效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维护城管系统安全稳定态势，为两会的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集合本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本次活动，发现和治理环卫作业和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落实，逐步实现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为实现城管局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二、排查治理范围和内容
（一）排查治理范围
办公场所、环卫处各中转站、公厕、宿舍区、施工作业场所。
（二）排查治理内容
全面排查治理本系统环卫设施、车辆等方面存在的隐患，以及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安全管理组织体系、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事故查处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突出：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
2.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
3.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和关键设备、装置的完好状况及日常管理维护、保养情况，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情况；
4.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作业场所及重大危险源风险辨识、监控预警制度建设及设施落实情况；
5.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特别是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和环卫生产一线职工的教育培训情况；
6.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和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
三、排查治理方式
城管局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全面组织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对事故隐患进行逐一登记建档，对重大事故隐患要按照“一案一档”的要求建立隐患档案，并制订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计划，严格落实隐患整改，按时上报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做好本活动的分析和总结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我局成立由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范庆立任组长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城管一、二、三大队和环卫处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局环卫（安全）科具体负责一切排查治理综合协调工作。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本活动的重要性，结合实际，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从严从实抓出成效。
（二）突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负起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一线工人参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大安全投入，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留后患。















